扣繳單位統一編號變更登記

一、應檢附之文件：

〈一〉自行申請：

1.填寫「扣繳單位設立（變更）登記申請書（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）」並加蓋該扣繳單位印章及負責人印章。

2.申請變更項目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

3.扣繳義務人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影本及印章。

〈二〉委託代理人申請時：應檢附上述〈一〉所列文件、委任書或授權書〈如須下載請至附件下載專區下載〉、代理人國民身分證正本。如代理人所提示之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為影本，須由申請人或代理人切結與正本相符。
二、作業流程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三、服務對象限定為非營利事業單位，屬營利事業之變更應洽營業稅服務區處理。

四、非營利事業單位申請註銷或變更扣繳義務人、扣繳單位名稱、組織、地址等，均比照申請設立登記程序辦理；
惟地址變更，應向遷入地之所屬國稅局分局、稽徵所辦理。
自行申請變更登記，應檢附文件如上一、〈一〉。





是





辦理變更





書面審核


無誤





代理人申請，應檢附文件如上一、〈二〉。





否





發一次補正單，請申請人補正








